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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720       证券简称: 闽瑞股份    主办券商：金圆统一证券 

 

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签署租赁协议的公告 

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业务发展需要，拟与

福建建达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达集团”）签署

《设备租赁协议》。 

一、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为租赁生产设备，属于日常经营，不构成重大资产

重组。 

二、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表决结果 7票同意、0票

反对、0票弃权。按照公司章程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设备名称 

拟租赁设备总价值约 4.2 亿元的 ES 纤维生产线设备（以下简称设备），其

中 6000万为政策支持，根据《建阳医卫产业基地（一期项目）入园企业协议书》

不计租金。 

2、租赁期限及费用 

租赁期起始时间以设备租赁合同签定时间确定，租赁期结束时间最长不超过

厂房的租赁期限（2027 年 7 月）；月租金 148 万元人民币。设备租赁保证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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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 2200万元，公司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。 

3、租赁期间设备管理维护 

设备的所有权归属于建达集团，公司对租赁的机械设备只享有租赁期间的使

用权。 

设备交付给公司后，若设备在租赁期间发生任何安全或质量问题，均由公司

负责。 

4、安全生产及相关责任 

在租赁期内，公司负责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，特殊设备必须由经过专业培训

的人员持证操作。如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，由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在租赁期内，公司必须为租赁的设备购买足额的财产保险，降低双方风险。

公司未购买保险，或者保险理赔不能够弥补损失的，由公司承担责任。 

在租赁期间，设备完全由公司管理使用，产生的非人为的风险，包括不可抗

力导致的设备损坏、灭失风险均由公司承担，公司不得以此为由抗辩建达集团的

索赔要求。 

建达集团应配合公司办理安全生产、消防、环保等相关的手续及证件。 

上述协议内容，以公司与建达集团最终签署的书面协议为准。 

五、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签署本协议有助于提升公司生产能力、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，预计

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。 

六、本协议可能存在的风险 

签署本协议公司根据长期发展规划做出的决定，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进行，

但项目仍存在经营风险和产品推广不及预期的市场风险。 

本项目对南平建阳区的政策有一定的依赖，未来存在政策变动的风险；项目

的合作对手方为建达集团，存在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风险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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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 月 26日 


